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平台企业工会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各全国产业工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全总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平台企业工会工作指引》已经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八届书记处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4年10月11日

平台企业工会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平台企业工会工作，促进平台企业高质量发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平台企业，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等工作服务的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是指通过与平台企业签订加盟、外包、承揽、合作、派遣等协议，安排劳动者参与平台企业工作服务的企业。本指引所指劳动者是指参与其中的劳动者。
第三条　平台企业工会工作坚持“企业主体、属地落实、全国统筹”的原则，按照“依法依规、用心用情、循序渐进、积极作为”的要求全力推进。

第二章　平台企业工会组织建设
第四条　平台企业应履行法定义务，积极发挥主体作用，为建立工会及其开展工作提供支持保障。
第五条　平台企业可在上级工会指导下，成立由上级工会代表、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党组织、管理层、工会代表以及劳动者代表组成的工会组建工作指导组，统筹推进平台企业及其合作企业工会组建工作。
第六条　平台企业应建强总部工会，并积极推动重要业务板块以及区域总部、二级公司等分支机构普遍建立工会。应大力指导、督促合作企业建立工会，并将其写入合作协议。
第七条　平台企业可依托总部工会成立由总部、分支机构、合作企业的工会组织作为委员单位的工会联合会，其组织领导关系与总部工会保持一致。总部所在市（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下同）的分支机构、合作企业工会，由工会联合会直接领导。不在总部所在市的分支机构、合作企业工会，以所在地工会领导为主，同时接受工会联合会的领导。
第八条　平台企业工会的组织领导关系可参照本企业党组织的组织领导关系确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按属地管理原则确定。
第九条　平台企业工会应依法建立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申领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设立工会经费银行账户。
第十条　平台企业应及时足额向工会拨缴经费，提供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的必要设施和场所。
第十一条　平台企业应加强与所在地方工会沟通落实对接，建立有关数据和信息共享机制。

第三章　平台企业工会主要任务
第十二条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引导劳动者听党话、跟党走。
第十三条　广泛动员、畅通渠道，组织劳动者加入工会，做到应入早入、应入尽入。
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教育，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  第十四条
开展劳动竞赛和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激励劳动者为企业发展作贡献。  第十五条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打造积极肯干、勤劳奋斗的企业文化。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做好育选树用劳模、工匠工作，并建立健全常态化关心关爱机制。
第十八条　加强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劳动者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第十九条　就平台算法、报酬及支付、工作时间和休息、职业健康与安全、服务规范与评价等与企业开展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或协议。开展协商可邀请当地党政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代表参加。
第二十条　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完善相应制度与机制，并依法依规积极调解，努力预防、化解劳动关系问题和风险。发现重大劳动争议、群体性事件和涉稳的情况，应第一时间向上级工会报告，第一时间开展协调处置。
第二十一条　推动企业连通“职工之家”APP，更好服务劳动者，畅通联系渠道。

第四章　上级工会主要任务
第二十二条　全国总工会负责整体谋划推进，加强统筹协调、共性政策研究和整体工作指导。地方工会履行属地责任，落实本地区范围内相应工会工作任务。有关产业工会对接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相应企业，协同推进工作。
第二十三条　优秀的平台企业工会负责人，可推荐作为上级工会代表、委员人选。
第二十四条　特别设立法律服务、就业帮扶、技能提升、健康服务、疗休养、医疗互助、意外伤害保障等项目，支持劳动者。
第二十五条　全国总工会制定平台企业工会经费收缴支持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实行返还支持政策，并明确区域留成比例。　　　
第二十六条　及时掌握平台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情况，积极运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等方式，督促推动解决问题。
第二十七条　通过组织蹲点调研等方式，加强工作指导，推进平台企业工会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快递企业及其加盟企业工会工作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指引由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负责解释。

